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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經濟部水利署優良工程評選及獎勵作業要點」修正條文對照表 
 

修正規定 原規定 修正說明 

六、工程品質績優機關評選作業程序如

下： 

(二)各機關成績計算方式如下： 

4.特殊表現(加減總分之項目): 

(1)評選前一年獲工程會金質

獎特優加1分、優等加0.6

分、佳作加 0.4分，獲經濟

部優質獎加0.4分，獲勞動

部金安獎優等加1分、佳作

加0.5分。同獲金質、優質

獎及金安獎者則分別累計

加分。 

(5)工程編碼及綱要編碼正確 

率之級距加減分於評選計

畫訂之(配合本署年度目標

調整)。 

六、工程品質績優機關評選作業程序如

下： 

(二)各機關成績計算方式如下： 

4.特殊表現(加減總分之項目): 

(1)評選前一年獲工程會金質

獎特優加1分、優等加0.6

分、佳作加 0.4分，獲經濟

部優質獎加0.4分，獲勞動

部金安獎加1分。同獲金

質、優質獎及金安獎者則分

別累計加分。 

1.第(1)目依據勞動部金安獎之得獎項

目類別，給予不同加分。 

2.新增第(5)目工程編碼及綱要編碼正

確率之增減分，但考量每年度目標恐

有調整，致級距加減分須配合頻繁修

正要點，爰級距加減分部分，將依當

年度(評選前一年)設定之編碼正確

率於評選計畫簽奉准後辦理。 

 


